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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

168號17樓

承辦人：王純一

電話：02-27815696轉3040

電子信箱：bg9401@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新字第1146031728號

主 旨：有關「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第6條所定補助請領

時限計算方式，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查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下稱補助辦法）第6條第

1項第1款第2目規定，申請設立都市更新會（下稱更新會）立案階段經費補助

應於「核准立案之日起1年內」檢具相關文件提出申請，其立法意旨係為利本

府控管補助案，將補助申請時限明確化，以鼓勵更新會在核准立案後加速推

動自主更新，先予敘明。

二、考量更新會如欲調整更新單元範圍，應先由原範圍會員大會完成同意範圍調

整議決，將議事錄送請本府備查後，再由新範圍會員大會完成議決，由原更

新會檢附相關文件報請本府核准變更立案，並換發立案證書及圖記印模，其

行政處分性質與原核准立案相當，爰有關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規

定之申請時限，得自「核准變更立案」之日起算，以貫徹前開補助辦法立法

意旨。

三、承上，倘更新會已申請核准立案階段補助獲准者，不得再重複申請補助；至

變更更新會會址、理事長名稱等情形，與前開因調整更新單元範圍而經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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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變更立案」之情形有別，其申請補助時限仍應依原核准立案日期起算

。

正 本：臺北市士林區天山段二小段116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大

安段一小段42地號等2筆土地(林肯大廈)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同區台汽客運

北站西北側更新地區市府段三小段677地號等4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

投區桃源段四小段111地號等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關

渡段一小段468-6地號等2筆及關渡段二小段536地號等5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

更新會、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120-14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臺北

市北投區行義段四小段326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

開明段二小段341地號等7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關渡段

二小段48地號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三小段291-2地號等

6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七小段300地號1筆土地更

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南港區台肥新村更新地區南港段四小段120地號等

3筆(原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三小段572地號等

4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三小段110地號等23筆土

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212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

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575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

新會、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576地號等33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段三小段112地號等40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

信義區福德段四小段343地號等10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

仁愛段五小段224地號1筆土地(浩然大廈A座)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五小段222地號等5筆土地(浩然大廈B座)更新單元都市更

新會籌備小組、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段34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

會、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二小段328地號等14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籌備

小組、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4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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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松山區延吉段一小段25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士林區陽

明段三小段456地號等10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三

小段595地號等7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四小段

365地號等8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一小段18-4地

號等1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內湖區東湖段一小段15-1地號1筆

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復興段三小段7地號等23筆土地更新

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382-1地號等12筆土地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46地號1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籌備小組、臺北市中山區吉林段三小段265地號等2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

會、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一小段731地號等3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籌備

小組、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三小段593地號等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

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五小段545地號等13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

內湖區東湖段4-7地號2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三

小段445地號等3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副 本：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請協助刊登法規查詢系統）、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請協

助刊登公報）

局長  簡瑟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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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46024345號

主旨：富捷航空貨運承攬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

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4年6月19日府產

業商字第114360475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

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4年6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14360475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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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46024355號

主旨：金勛高爾夫用品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分別以114年5月23日北市商

二字第114300956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惟寄送公司及代表人

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4年5月23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0956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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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46024376號

主旨：久優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

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4年6月19日北市商二字第

114301146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4年6月19日北市商二字第114301146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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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工新字第1143062705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4年7月9日府工新字第11430611913號函檢附之114年6月26日「重

三路道路興建工程」第2次公聽會會議紀錄予保儀尊王、保儀尊王管理者高印(如

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第25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興辦114年度「重三路道路興建工程」，工程範圍須徵收保儀尊王所有本市

北投區桃源段一小段180地號土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5條規定，公示送達第2次

公聽會會議紀錄。

二、經查上揭土地所有權人保儀尊王及管理者高印，經洽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及臺北市

北投區公所查無相關地址資料，應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旨揭號函無法送達，爰依

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14年7月9日府工新字第11430611913號函存放於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工程配合科），權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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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三路道路興建工程」廢止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  

權利關係人 應送達處所不明 

公示送達名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廢 止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
段 

地號 

保儀尊王 

 

保儀尊王管理

者高印 

 

 

 

 

 

 

北投 桃源 一 180 

第1頁 共1頁   承辦人：陳先生    簽章：               電話： 02-2725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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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3187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4年4月9日府都新字第11360142643號函予楊阿敏君1人。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第29條之1、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2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一小段

57-13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准予核定實施，因土地所有權人

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定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前往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高俊銘，電話：02-27815696轉3070，地址：臺北市中

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領取。

四、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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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松山區寶清段一小段

57-13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准予核定實施，所有權人應為

送達之處所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楊阿敏 114046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段○巷○號○樓之○ 

楊阿敏 105065 臺北市松山區富錦里○鄰民生東路○段○號○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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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31872號

主旨：公示送達臺北市政府114年4月15日府都新字第11360055853號函予周萬居君等3人

。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洪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

208地號等55筆（原5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因其他土地改良

物所有權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聽證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20日內)，前往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吳心筠，電話：02-27815696轉3060，地址：臺北市中

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領取。

四、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二)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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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

208 地號等 55 筆（原 54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其他土

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應為送達之處所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周萬居 103046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巷○弄○號 

周萬居* 103046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巷○弄○號 

陳佑任 103046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巷○弄○號 

廖家弘 103046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巷○弄○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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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46004234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

同區市府段一小段42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

114年7月31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至114年8月4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同區公所、臺

北市大同區建泰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4年7月21日起，至114年8月4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4年7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時。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大同區光能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33號2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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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同區建泰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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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楊志華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28

電子信箱：c25595@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43078449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成德立體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之公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4年6月25日北市停營字第11430742131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南港區成福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南港區萬福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南港區鴻福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南港區聯成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南港區合成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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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430742131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南港區成德立體停車場自114年9月1日起調整費
率。   

依據：停車場法第25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
條例第4條、第5條。   

公告事項：　

一、停車費率：每小時收費新臺幣（下同）30元。   
二、月票價格：   

(一)全日月票最高售價為4,500元。   
(二)全日里民月票最高售價為3,600元（優惠里：南港區萬福
里、鴻福里、聯成里、合成里）。   

(三)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3,150元（所在里：南港區
成福里）。   

(四)日間月票（使用時段為每日7時至19時）最高售價為2,
500元。   

(五)夜間月票（使用時段為每日19時至翌日7時）最高售價
為2,400元。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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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楊志華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28

電子信箱：c25595@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43078471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本市莒光立體停車場委託經營管理之公告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4年6月25日北市停營字第11430742132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萬華區頂碩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萬華區新安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萬華區新忠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萬華區新和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萬華區富福里

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正區廈安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正區

忠勤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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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430742132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萬華區莒光立體停車場自114年9月1日起調整費
率。   

依據：停車場法第25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
條例第4條、第5條。   

公告事項：　

一、停車費率：每小時收費新臺幣（下同）30元。   
二、月票價格：   

(一)全日月票最高售價為4,000元。   
(二)全日里民月票最高售價為3,200元（優惠里：萬華區雙
園里、新安里、新忠里、新和里、富福里及中正區廈安

里、忠勤里）。   
(三)所在地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2,800元（所在里
：萬華區頂碩里）。   

處長 劉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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